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設立管理及補助準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職特字第0970503097號令訂定發布全文20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準則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三　條
本準則所稱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指依本準則設立，專為十五歲以上或國民中學畢業，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具就業意願及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個別化就業服務之機構。

第　四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得由法人、學校或事業機構申請附設或設立。

第　五　條
申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設立計畫書。

三、捐助章程、組織章程影本或其他籌設相關文件。

四、其他經當地主管機關指定者。


申請附設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者，除依前項規定檢具應備文件外，另附設立主體之法人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等證明文件影本。

第　六　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設立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機構名稱及地址。

二、設立主體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三、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

四、場地及設施。

五、服務項目。

六、收退費標準。

七、其他經當地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　七　條
經許可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應由當地主管機關發給許可證，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機構名稱。

二、地址。

三、法人代表人或事業機構負責人姓名。

四、服務項目。

五、許可機關、日期、文號。


前項許可證應懸掛於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內足資辨識之明顯處。

第　八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應提供下列服務事項：

一、求職、就業機會開發、就業諮詢、職涯輔導、工作分析、職業分析與推介就業等個別化及專業化就業服務。

二、求才、僱用諮詢。


前項第一款專業化就業服務，包括依業務性質及個案就業需求，提供推介媒合、職場訓練與輔導、職務再設計諮詢、就業適應及追蹤輔導等服務。

第　九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應置主管人員一人，綜理業務。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應置下列專業人員：

一、就業服務員。

二、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除前項第一款之人員應為專任外，主管人員、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得為兼任。


第二項專業人員之資格、遴用及培訓，應依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辦理。

第　十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或第六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綜合設立之機構，其人員及設施標準，應依各相關設立法規辦理。


前項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之場地，應與提供其他服務之場地區隔。

第 十一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證記載事項或主管人員變動後三十日內，應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變更登記，並換發許可證。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地址變動，得免重新申請設立許可。但應依第五條、第六條規定檢送變動後相關文件，經變更後之當地主管機關核定，並換發許可證。

第 十二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就業服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雇主或求職者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掣給收據。

第 十三 條
主管機關為瞭解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經營管理情形，得要求其提出業務及財務報告，並得派員查核之。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地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並公告之：

一、業務經營與設立目的不符。

二、業務或財務陳報不實。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查核。

四、辦理就業服務業務，違反就業服務相關法令，或有提供不實資料情事致求職者或雇主致生損害。

五、擅自洩漏雇主或求職者相關資料。

六、違反保護勞工法令，情節重大。

七、未依第十一條規定換發許可證。

第 十四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需暫停全部業務者，應於停業前三十日，將停業事由及期間，報當地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停業期間最長一年，期滿有繼續停業之必要時，得報當地主管機關展延六個月。屆期無法復業者，當地主管機關得限令其繳回許可證，未依限繳回者，應廢止其許可證，並公告之。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應於復業後三十日內，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解散時，應於解散前三十日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並繳回許可證，未繳回者，應廢止其許可證，並公告之。

第 十五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得補助下列項目：

一、專業人員人事費。

二、行政費。

三、其他與就業服務有關之費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考量轄區需求狀況及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服務績效，每年公告補助範圍及額度。

第 十六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依前條規定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

二、業務計畫書。

三、其他經當地主管機關指定者。


前項第二款業務計畫書內容，準用第六條規定。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應於補助年度結束後五個月內，將業務報告及年度決算等資料，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七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

二、提供不實或失效文件。

三、未依業務計畫書或前條規定執行，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四、有第十三條第二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經查屬實。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追回已補助之費用。

第 十八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績效優良者，得予公開表揚或獎勵。

第 十九 條
本準則補助經費來源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預算。

三、其他收入。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務狀況予以補助。

第 二十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